
附件1
珠海市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流程图




       镇政府审批





申请材料


不齐全的



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相关资料





发放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








村依照法定程序审核








成员提出用地申请








宅基地申请公示


（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





镇政府村民建房


服务机构审核





作出处理决定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



不符合审


批条件的








经公示无


异议的





符合审批


条件的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式的

















